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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从过去的“点融”转变为“链融”，

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随之增加，相应的，银行的信贷风

险也会有所降低，作为资金提供者的银行可以通过测算业务

收益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下调融资费率，降低中小

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发展。

2. 扩大核心企业的认定范围，设立“核心企业组”。对于

核心企业的认定不应当局限在行业最大、龙头企业上，而应

当通过对供应链的深入分析，将认定视角从简单的购销关系

延伸到企业间的业务、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筛选出供应

链节点上的多个大中型企业作为核心企业组，并将上下游企

业中与这些核心企业合作期限较长、合作关系稳定、供货量

较大或者有稳定大宗物资存储的企业作为供应链融资业务

的拓展对象，以消除单个核心企业辐射范围较小的弊端。在

金融政策的支持下，还可以将供应链融资中的资金供给者从

银行扩大到核心企业，从向银行融资拓展为企业间的“互助

融资”，以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3. 推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供应链融资的推进在很大

程度上还要依赖于物流业的成熟发展，因此应进一步改变目

前“大而全”、“小而全”的制造业企业运营模式，推进第三方

物流企业发展，推动大型物流企业和中小型物流企业的合

并、联盟，形成覆盖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集运输、仓储、装卸

和配送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企业，提高物流企业的资信等

级，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同时也为物流企

业在供应链融资体系中发挥监管和评估功能奠定基础。

4. 构建银企信息共享平台。信息的不对称是形成信贷风

险的原因之一，因此，构建高效灵活的银企信息共享平台对

供应链融资的发展非常必要。这一平台覆盖供应链融资的全

部参与者——银行、核心企业、第三方物流以及中小企业，不

仅可以实现银行和物流企业资金流和物流信息的融合，核心

企业也能通过信息共享了解到供应链成员企业更多的经营

信息，避免与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合作风险和为成员企业融资

的担保风险。

【注】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民办高校重大内涵建设项

目“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中小企业融资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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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增值税实际税负的计算

史春玲 王 茁

（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136000）

【摘要】“营改增”的基本原则是“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基本消除重复征税”。然而，在“营改增”的

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中，实际税负的计算密切关系着税负的高低。本文通过案例对“营改增”后增值税实际税负的计算方法

进行探讨，论证了试点企业的计算误区，并对目前实际税负的计算方法提出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 实际税负 融资租赁

一、问题的提出

“营改增”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被

纳入税改范围，从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税率从 5%调

整为 17%，税负明显增加。为了符合“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

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基本消除重复征税”这一基本原则和支

持某些行业发展，财税［2011］111号文《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政策解读》附件

3《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

政策的规定》中，公布了试点期间试点纳税人有关增值税优

惠政策。其中，对于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经营（以

下简称“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

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然而，在此文件中并没

有明确实际税负如何计算。

直至 2012年 12月 4日，财税［2012］86号文《关于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应税服务范

围等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明确了这个技术问题，86号

文规定：“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当期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的比例”。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易于理解，而对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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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和价外费用，学术界、各地税务部门和融资租赁公司的

理解不尽相同。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租金与实际

成本（包含筹资成本）之差；二是租金全额。如刘若鸿、史燕平

（2012）以及雷霞（2012）均是按照租金与实际成本的差额计算

实际税负；张新松（2013）则是按照租金全额计算实际税负。实

务中，各融资租赁公司的计算依据则更为不同。

另外，86号文件中强调的是“当期”，即当前的纳税期，那

么按照目前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抵扣和即征即退政策，纳税人

可以在当期享受即征即退政策。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都没

有针对“当期”进行探讨，而是以整个租赁期间来计算实际税

负，忽略了融资租赁的租赁期限与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并不一

致的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实际税负的计算方法可以分为四种：一

是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整个租赁期间的实际

税负；二是以租金全额为基数计算整个租赁期间的实际税

负；三是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当期实际税负；

四是以租金全额为基数计算当期实际税负。实际税负计算基

数与方法的不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税负的计算结果，

进而影响到融资租赁出租方的退税金额以及税负高低。下面

本文通过两个案例，对营改增后实际税负的计算方法进行比

较分析，并提出笔者的建议。

二、案例计算对比分析

案例一

某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简称“甲公司”）应某机械制造公司（一般纳税人）的要求，

购进大型数控机床一台，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注明

价款1 000万元，税额170万元。

双方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①租赁

期限：7年。②租金支付方式：每年末支付租金（含税）234万

元。③该设备 2013年 1月 1日的公允价值（含税）为 1 250万

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8年。④租赁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8%。

⑤承租期满时，承租方享受优先购买权，购买价（含税）11.7万

元。估计承租期满时该设备的公允价值（含税）为58.5万元。

案例分析：1. 判断租赁类型。首先甲公司的租赁期为 7

年，大于该设备使用寿命（8 年）的 75%；其次，存在优先购买

权，购买价 11.7万元远低于承租期满时该设备的公允价值

58.5万元；最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 1 225.12万元，大

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 90%，因此这项租赁应认定为融资租

赁。另外，租赁的机器设备属于有形动产，因而判断该业务为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

根据财税［2013］37号文件规定，提供有利动产租赁服

务，税率为17%。

2.“营改增”前出租方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营业税=（234×7+11.7-1 170）×5%=23.985（万元）

3.“营改增”后出租方应纳税额的计算。

（1）按整个租赁期间计算。

应纳增值税=（234×7+11.7）÷1.17×17%-170=69.7（万元）

按照规定，该公司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

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①若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

来计算实际税负：增值税实际税负=69.7÷（234×7÷1.17+

11.7÷1.17-1 000）=17%，应退增值税=69.7-（234×7÷1.17+

11.7÷1.17-1 000）×3%=57.4（万元），实际缴纳增值税=69.7-

57.4=12.3（万元）。②若以租金全额为基数来计算实际税负：

增值税实际税负=69.7÷（234×7÷1.17+11.7÷1.17）=4.94%，应

退增值税=69.7-（234×7÷1.17+11.7÷1.17）×3%=27.4（万元），

实际缴纳增值税=69.7-27.4=42.3（万元）。

可见，从整个租赁期间来看，以租金全额为基数来计算

实际税负，使得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总额42.3万元远大于“营改

增”前的营业税总额 23.985万元，反而增加了企业税负，违背

了“营改增”的基本原则。

（2）按每个纳税期间计算。为了简化计算，以年作为纳税

期间。第一年至第五年进项税额均大于或等于销项税额，不

需纳税，也不涉及退税的问题，截至第五年年末进项税额全

部抵扣，另外实际成本也在第五年年末全部扣除。

若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来计算实际税负：第六

年应纳增值税=234÷1.17×17%-0=34（万元）。当期实际税负=

34÷（234÷1.17-0）=17%。应退增值税=34-（234÷1.17-0）×

3%=28（万元）。第七年应纳增值税=（234÷1.17+11.7÷1.17-

0）×17%-0=35.7（万元）。当期实际税负=35.7÷（234÷1.17+

11.7÷1.17-0）=17%。应退增值税=35.7-（234÷1.17+11.7÷

1.17-0）×3%=29.4（万元）。

应退增值税总额 57.4万元（28+29.4）与按整个租赁期间

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的应退增值税总额相同。

若以租金全额为基数来计算实际税负：第六年实际税负

=34÷（234÷1.17）=17%。应退增值税=34-（234÷1.17）×3%=28

（万元）。第七年应纳增值税=（234÷1.17+11.7÷1.17）×17%-

0=35.7（万元）。当期实际税负=35.7÷（234÷1.17+11.7÷1.17）=

17%。应退增值税=35.7-（234÷1.17+11.7÷1.17）×3%=29.4（万

元）。

应退增值税总额 57.4万元（28+29.4）也与按整个租赁期

间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出的应退增值税总额

相同。但是，这是否就能说明只要分期计算实际税负，无论是

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还是以租金全额为基数，其计

算结果一定相同呢？下面，我们用案例二予以验证。

案例二

某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简称“甲公司”）应某机械制造公司（一般纳税人）的要求，

购进大型数控机床一台，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注明

价款1 000万元，税额170万元。

双方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①租赁

期限：4年。②租金支付方式：每年末支付租金（含税）425万

元。③该设备 2013年 1月 1日的公允价值（含税）为 1 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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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④租赁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8%。

⑤承租期满时，承租方享受优先购买权，购买价（含税）11.7万

元。估计承租期满时该设备的公允价值（含税）为58.5万元。

案例分析：1. 判断租赁类型。首先，甲公司的租赁期为 4

年，大于该设备使用寿命（5 年）的 75%；其次，存在优先购买

权，购买价 11.7万元远低于承租期满时该设备的公允价值

58.5万元；最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 1 416.24万元，大

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90%。因此，这项租赁应认定为融资租

赁。另外，租赁的机器设备属于有形动产，因而判断该业务为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

2.“营改增”前出租方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营业税=（425×4+11.7-1 170）×5%=27.085（万元）

3.“营改增”后出租方应纳税额的计算

（1）按整个租赁期间计算。

应纳增值税=（425×4+11.7）÷1.17×17%-170=78.71（万元）

按照规定，该公司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

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①若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

基数：增值税实际税负=78.71÷（425×4÷1.17+11.7÷1.17-

1 000）=17%，应退增值税=78.71-（425×4÷1.17+11.7÷1.17-

1 000）×3%=64.82（万元），实际缴纳增值税=78.71-64.82=

13.89（万元）。②若以租金全额为计算基数：增值税实际税负=

78.71÷（425×4÷1.17+11.7÷1.17）=5.38%，应退增值税=78.71-

（425×4÷1.17+11.7÷1.17）×3%=34.82（万元），实际缴纳增值

税=78.71-34.82=43.89（万元）。

可见，若以租金全额为计算基数，则实际缴纳增值税

43.89万元，远大于“营改增”前缴纳的营业税 27.085万元，增

加了企业税负，违背了“营改增”本意，这一结果与案例一相

同，因此可以排除以租金全额为基数计算整个租赁期间实际

税负的方法。

（2）按每个纳税期间计算。前两年由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

税额，不缴纳增值税，也不涉及退税的问题。在第二年年末留

抵进项税额为 46.5万元（170-425÷1.17×17%×2），相应的，尚

未扣除的实际成本为273.53万元（46.5÷17%）。

若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第三年应纳增值税=

425÷1.17×0.17-46.5=15.25（万元），当期实际税负=15.25÷

（425÷1.17-46.5÷17%）=17%，应退增值税=15.25-（425÷

1.17-46.5÷17%）×3%=12.57（万元）。第四年应纳增值税=

（425÷1.17+11.7÷1.17）×17%=63.45（万元），当期实际税负=

63.45÷（425÷1.17+11.7÷1.17）=17%，应退增值税=63.45-

（425÷1.17+11.7÷1.17）×3%=52.25（万元）。

退税金额合计 64.82万元（12.57+52.25），与按整个租赁

期间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出的应退增值税总

额是相同。

若以租金全额为计算基数：第三年应纳增值税=425÷

1.17×0.17-46.5=15.25（万元）。当期实际税负=15.25÷（425÷

1.17）=4.20%，应退增值税=15.25-425÷1.17×3%=4.35（万

元）。第四年应纳增值税=（425÷1.17+11.7÷1.17）×17%=63.45

（万元），当期实际税负=63.45÷（425÷1.17+11.7÷1.17）=17%，

应退增值税=63.45-（425÷1.17+11.7÷1.17）×3%=52.25（万

元）。

退税总额 56.6万元（4.35+52.25），与按整个租赁期间以

租金全额为基数计算出的退税金额相距甚远，与按整个租赁

期间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出的应退税总额也

有一定差距。

三、总结

对比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发现，按照纳税期间分别计算当

期实际税负和当期应退增值税税额，更有利于降低税负，更

符合“营改增”本意。至于是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还

是以租金全额为基数，从财税[2012]86号文来看，应该是以租

金全额为基数。但是，笔者认为或以当期租金与实际成本之

差为基数来计算当期实际税负更为合理。增值税是针对增值

额进行征税，而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即为融资租赁业的增值

额，所以按照租金与实际成本的差额来计算实际税负也更符

合增值税含义。

另外，其实两者结果相差并不多，我们可作如下对比。在

案例一中，按照纳税期间分别计算实际税负，以租金与实际

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出的退税总额为 57.4万元，以租金全额

为基数计算出的退税总额也为 57.4万元。两种方法下退税总

额之所以相同，原因在于，在第五年年末进项税全部抵扣，没

有留抵税额。

在案例二中，按照纳税期间分别计算实际税负，以租金

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数计算出的退税总额为64.82万元，以租

金全额为基数计算出的退税总额为 56.6万元，退税总额相差

8.22万元。原因在于，第二年年末存在留抵税额 46.5万元，且

第三年的销项税额大于留抵税额，仍需纳税。那么，在第三年

以租金全额为基数计算实际税负，使得留抵税额 46.5万元对

应的实际成本没有享受到退税，少退税8.22万元（46.5÷17%×

3%）。可见，出租方只要将进项税额在某纳税期末全部抵扣，

就可以使其得到的退税金额与以租金与实际成本之差为基

数计算的退税金额相同，这也不失为出租方进行纳税筹划的

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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